
软件开发(委托)合同

甲方：xxxx                     乙方：XXXXXXXX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一、合作方式

甲方委托乙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根据甲方的要求定制开发甲方所需

的软件产品，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

二、合同标的

1.依据本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开发的软件产品(以下简称：软件)为：

XXXXXXXX      系统。  

2.乙方负责完成软件的设计开发、交付、培训及相关其他服务工作，并保

证该软件满足甲方的要求，且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和质量瑕疵。

3.乙方承诺，为完成本合同约定事项，乙方已取得为开发本软件所需的其

它软件的许可使用权，并有权许可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使用并用于本软件，

且该授权长期合法有效。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分包或转包给第三方。在向甲

方交付软件产品之前，乙方不得自行将软件转让给第三人或交第三人使用。

三、开发进度及软件成果交付

1.自签定本合同起30日内，乙方完成软件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

工作，并交付甲方使用。

2.软件产品交付地点为XXXXXXXX，交付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源代码、安

装盘、技术文档、用户指南、操作手册、安装指南和测试报告等。

四、开发费用

软件总开发费用为(  人民币  ) XXXXXXXX   元整  ，费用包括：完整的软件交付

成果、技术文件开发费用；乙方应承担的提供技术服务及技术支持的费用；其

他软件的全部接口费用；税费；技术培训费用(包括教材、课程费等)；以及乙

方为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所需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

五、付款结算方式

1.在本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预付款：计人民币（￥  ：  

XXXX      元）  。

2.在乙方完成软件开发并交付甲方后，甲方在可正确使用后的15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进度款：计人民币（￥：  XXXX      元）  。



3.软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提供全额开发费用17%税率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甲方凭增值税发票在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余款：计人民币（￥：

XXXX      元）  。

六、知识产权条款

1.根据本合同产生的全部研究开发成果（包括软件产品和以此为基础研发

出的其他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2. 双方确定，甲方有权利用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进

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

其权利归属，由甲方享有。

3.乙方保证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开发过程不侵犯第三

方知识产权，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侵权指控时，乙方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

能发生的一切法律上和经济上的责任。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获得乙方所提交的软件交付成果、服务及相关知识产权。

(2)甲方有权及时了解和监督软件开发的进展情况。

(3)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完成软件开发所必需的资料和工作条件。

(4)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合同价款。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软件开发所必需的资料和支持。

(3)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软件产品是完整的、全新的、技术上先进和成熟的，

并在性能、质量和设计方面满足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与方便维护的全部要求，

能够满足甲方的个性化需求与接口的相关开发工作。乙方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应

是完整的、清晰易读的、准确无误的，能够满足软件交付成果的检验、安装、

调试、测试、验收、运行、维护和培训的需要。

(4)乙方应派遣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和相应技能的技术人员到甲方现场提

供开发实施、安装、调试、测试、试运行、维护及培训等技术服务，该技术服

务费用包括在合同价格内。

(5)如果甲方发现乙方交付的软件产品有缺陷，或性能和质量不符甲方要求

时，乙方应负责无偿地排除缺陷、替换或更换所交付的软件产品。因乙方交付

的软件产品存在缺陷，或性能和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而给甲方造成损失或者

工作障碍的，乙方应承当相应的责任。



(6)在售后服务期内，乙方应负责免费向甲方提供与软件有关新的或改进的

运行经验、技术开发和安全方面的所有资料及信息，且负责对本合同项下的软

件进行免费更新、升级。

(7)乙方保证其所交付软件产品及服务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如任何第三方

就乙方交付的软件产品及服务向甲方提起侵权索赔，乙方应负责与第三方交涉，

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8)乙方承诺所提供的软件产品不含有任何安全隐患，并在软件使用期内

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消除安全隐患、退款、赔偿损失等）。发生任何

由于软件产品安全引起的事故时，乙方应赔偿甲方及相关用户因此所发生的损

失。

八、验收

1.乙方向甲方交付所开发的软件产品后进入试运行期，试运行期限为2个

月，如果在试运行期间，如发现软件产品有缺陷，或性能和质量不符甲方要求

时，乙方有责任对其进行修改和更正。同时试运行期依据上述修改、更正期间

进行相应顺延。

2.试运行期届满，在甲方可正常使用乙方所交付的软件产品，且乙方向甲

方提交软件设计文件后(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开发计划及管理变更日志、需求规格

说明书、软件设计文档、软件架构文档、软件系统设计、软件安装前测试方案、

测试计划、模块设计、模块组织、模块流程及模块间接口设计等，同时应提交

软件开发各阶段文件及软件全部源代码)，甲方与乙方共同签署两份软件验收合

格证书，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

3.验收不合格，由乙方负责更正和修改，乙方更正、修改后必须再次进行

验收。如果再次验收仍不合格，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九、售后服务支持

1.在验收合格后，乙方对所开发的应用系统提供一年免费的售后服务。

2.在售后服务期的前两周，乙方协同甲方使用该软件。

3.售后服务内容包括软件缺陷、故障等，用户因工作需要要求对部分功能

作小范围改动时，乙方应免费给予完成。

4.在售后服务期内，乙方保证在出现应用系统故障时应及时、积极响应，

遇有特殊情况双方协商。

十、培训

乙方在向甲方交付软件产品后，负责为甲方的管理员提供软件操作指导和

培训。



十一、保密责任

甲、乙双方保证本软件产品的所有技术信息和资料，不得透露给第三方。

十二、不可抗力

1.如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如：地震、水灾、台风、战争和

其他双方都认为的不可抗力原因而无法按期履行合同。由双方协商确定后，合

同执行的时间做相应延期。

2.受影响方应尽快将所发生的不可抗力事故的情况以电话或传真通知另一

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14天内尽快用传真和挂号信将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提交另一方确认。

3.当不可抗力事故终止或事故消除后，受阻方应尽快用传真或电传通知对

方关于不可抗力形势的解除并以挂号信加以确认，并继续履行合同。

4.如果不可抗力阻碍合同的履行超过 180天，双方就合同的进一步履行问

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十三、争议的解决

1.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如经协商后

仍不能达成一致，任何一方都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仲裁部门提请仲裁。

2.仲裁结果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应遵照执行。

3.由上述过程发生的费用，除仲裁结果另有规定外，应由败诉方承担。

4.仲裁地点为合同签订所在地。

十四、其它事项

1.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2.合同签订地点：     XX     。

3.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本合同一式四份，均具有同等效力，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各执二份。

5.本合同未经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号：                                帐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